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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方案/良好卫生规范》
	1、目的范围
本方案规定了预包装食品的客户需求确认、供方选择、质量确认等经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要求。
2、引用标准
GB 3162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T 23779-2009 预包装食品中的致敏原成分
3、前提方案内容
3.1HACCP小组成员、能力和意识
3.1.1 HACCP小组的成员应具备多学科知识和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经验，包括从事相关食品卫生质量控制、客户需求确认、供方选择、商品采购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3.1.2 人员能力、意识和培训
1）食品安全小组人员应熟悉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具有守法意识，理解HACCP原理、前提方案和HACCP体系标准。
2）应具备满足需要的食品销售行业食品安全基本知识。
3）食品采购及验收人员应具备识别采购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熟悉食品安全准入要求。
4）企业应制定和实施人员培训计划，提供培训或采取其他措施以持续满足要求。保证不同岗位的人员掌握食品销售过程的食品安全卫生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和理解不合格品处置和产品追溯的要求，并持续满足岗位能力要求。
5）当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更新时，及时开展培训。
6）公司定期评审和更新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规检查，以确保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3.2合规义务
1）组织应识别公司贸易应该遵守的法律法规、标准、合同或订单，识别合规义务；
2）制定培训计划，加强学习，培养守法经营的思想意识；
3）识别产品及销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3.3签订合同
与客户、供方根据《民法典》签订预包装食品购销合同，明确数量、质量要求、包装要求、验收要求、价格、交付地点、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3.4供应商的批准和保证过程
1）对供应商进行选择评价，建立合格供方清单，每年进行重新评价；
2）选择有资质、信誉良好的合格供方，并保存其资质；
3）选择供方时考虑如下因素：
a)供方经营地点无污染源，或采取措施将交叉污染风险降至最低；
b)场地经常清扫或冲洗，保持清洁，无废弃物，无垃圾，无虫鼠害；
c)建立完善的仓储管理制度、害虫管理制度、质量检验管理制度、可追溯管理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管理制度等
d)虫鼠害措施得当，挡鼠板、捕鼠笼、鼠饵站等保持正常使用，现场无虫鼠活动迹象；
4）与供方签订采购运输协议，明确质量、食品安全和食品防护要求和责任，确保产品运输过程中不会收到污染和人为破坏。合同明确下列产品不得销售：
a)不采购销售无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产品；
b)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c)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d)超过保质期、涂改生产日期、或保质期过半的产品；
e)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3.5质量确认
1）对存在显著危害的产品，每批确认供方索取的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包括：
a)畜禽肉类：每批确认产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b)蔬菜水果类：每批确认供方索取的市场农残检测合格证或农残检测记录；
2）对存在非显著危害的产品，每批确认供方索取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3.6销售记录
企业按照每次销售食品的情况如实制作销售记录台账，记录应当包括销售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内容，或者保留载有相关信息的销售票据。
建立电子进货查验台账和销售记录，记录和凭证的保存应当符合法定期限。
3.7产品追溯与撤回/召回
1）建立且实施可追溯性系统，以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交付记录的关系，以及从产品的初次分销追踪到所使用原料的公司。
2）按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以便对体系进行评估，使潜在不安全产品得以处理。
3）产品没有明确保质期的，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6个月。
4）建立并保持记录，以提供符合要求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证据。 记录应保持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
5）按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要求建立不安全批次产品的撤回和召回方案或程序，追溯到销售批次和客户。采用模拟撤回和召回、实际撤回和召回或其他方式来验证产品撤回和召回方案的有效性，并按规定予以记录。
其他PRP/GHP内容包括包装材料、废弃物管理、虫害控制、清洁消毒、员工健康和卫生、设备维护、产品污染风险和隔离、工作服管理、场所巡检、返工和不合格品处置、储存运输等方面的要求通过与供方签订协议或和现场评价进行管理。
3.8
a)建筑物、建筑物和相关设施的构造和布局合理
b) 包括分区、工作空间和员工设施在内的厂房布局；工作场所符合销售业务
c) 空气、水、能源和其他基础条件的供应；当地电力，水务公司供应，
d) 虫害控制、废弃物和污水处理及支持服务；暂无废弃物，生活垃圾当地环卫处理。
e) 设备的适宜性及其清洁和保养的可实现性；设备定期保养
f) 供应商批准和保证过程（如原料、终产品）；执行采购控制程序
g) 原料验收收、销售、运输、产品交付及处置；以供方验收为准，供方发货至客户处
h) 交叉污染的预防措施；预包装食品销售
i) 清洁和消毒；办公区定期打扫。
j) 人员卫生；人员定期清洗消毒
k) 产品信息/消费者意识等；收集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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